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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缴纳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和申报方法

 

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一般都会遇到将自己不用的固定资产卖掉的情况。
那么，企业在销售这种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是按什么税率交增值税呢？纳税申报时应该怎么样填报呢？
 
企业利润虚高怎么处理？
企业收入和成本费用不匹配怎样处理？
企业成本费用太少怎么办？
虚假发票做帐后果严重怎么办？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财务疑难问题，为企业各类型尽职调查提供服务。

一、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增值税的税率的几种情况
(一)一般纳税人：
1.按规定允许抵扣进项税的固定资产再转让税率一般为13%，
2.低税率范围的农机等为9%；
3.出售房地产增值税，简易计税是5%，一般计税是9%
4.按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不含房地产)再转让，适用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也可以放弃减税。
(二)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情况下都是3%的增值税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时间是在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这个范围内，还可以选择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二、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优惠政策
1.首先，出售使用过的不动产不能享受这个优惠政策。能享受优惠政策的固定资产必须得是“有形动产”
2.其次，必须是按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也就是说如果在购进时已经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就不能再选择使用简易计税3%减按2%的方法了。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申报报表填写方法
(一)一般纳税人销售固定资产减按2%的申报报表填写参考：
1.按照开票或未开票应将销售额与3%的税款填写至附表一第11行对应的栏次，其中销售额=含税销售额(即固定资产处理价格)÷(1＋3%)；
2.增值税主表23栏填写1%的减征额；
3.《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中减税项目的第2列和第4列填写减免的1%的税额
(二)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固定资产减按2%的报表填写参考：
1.未达起征点：
将不含税金额填写到主表第10栏(小微企业填写)或11栏(个体工商户或其他个人填写)，并将3%的税额填写在20栏(小微企业填写)或者21栏(个体工商户或其他个人填写)。      
2.达到起征点：
将销售固定资产的不含税销售额填写到主表第7行，主表18行“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填写1%减征的数据，同时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的“减税项目”。
●特别提醒：
1.是否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般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选择简易计税3%减按2%征收增值税的，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放弃3%减按2%征收增值税的，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不论是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在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都可以选择享受按照简易计税3%减按2%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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